$ AT R 2R R E 2

113# & £37F % 3365
A 4 RRIHECRBRRRET
wo b FAE

EEREEY Y RER

Hols b EF
ﬂ%ﬁq} zwﬁﬁ%é% il T Ao (1128 &
g F %9531 ~ 117045 ~ % 113# B ¥ F ""4067%%) I AN 3 ]
ﬁﬁéfﬂ f%%i SIS I R U o L E S
a0 TERPFA SHREERRELZ R L AMr g RS T
Xz FHEFENFEARAE 0 I AT

I
)
$

: £ . X & -y
XA M- F Ao B A4l R R UETE
5 SR G IEREE A TR

P2 AL TR A RN B TR &R 2R AL

FERISZ E P o wdg T2 IO M~ BB - FRE A AL R
RHE R ESE R N WS RN L R
522
-~ REF
FFA =R BT R 2 AL E S5 0 P AR S TEACS B g R
rE L2 S HE 1;1%%—510”?;&45]?:&%’}#*5“?‘}#&
i A o ARE e A JIH SR 2 FITAB o R > ¥
oy f;—:_f%*"ﬁ/&ﬁ: SIEFITHE R EL e R AR 2 * s (AT
WAz

SEHBA s FIER g2 2 R 0 A RLI2E6
6112{%37/,7\3,,_,'_33:, A RS VAR H Y oy i,%f‘\:‘
i’f'lf* e \’)5 Lo 2 1R 5.000000000005L . = (T FA
BALFHRELE 25 i EF LA AL A
E{l%’i’r,uw—v SNBSS A ZEHBRA R R o

= ﬁ 'rlJ

m o 2R
:Hk

T

e
‘_‘_\\
3%
s“@ —

N
_.

B o

%— 7



i

=

W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mpiﬁmﬁ44’ﬁﬁ%
B S E F34 00 ) BiE AR S 2 AR B
FEis > WE B AP A E2ZAT ﬁ’é*T*%% 2T
LI J'l—lzf'“ﬁ%”"i‘fﬁig%, RO REFSRRCEEFFE B
EP~FRE-BEE-ISFR-FYH X AR IkiEY

e RH :w:rgq%?.,,; EaR VLS - R R
o0 NG A Ao PERY #ﬁaw7$ﬁ91ﬁ%i$$%ﬁ
PooRGEHRAE - F 0 M A B RIER T E ML
L A
A2 R 3R A
METEF =52 % o h
PRI Gl BRI R
= ”—?‘%ﬁiﬁﬁhw Fdg 27
FFHARR 2 q ’i’%&ﬁ"
jxrmwﬁ EIEC R I N LI
g&gf:;z%?m?)ﬁ%il%ilxé*&a FErAZEFHNF IR
B A r2%2%H0 8 RF252TIE2L2HRT 0 2 X2
%109 %178 ~ %161152.2 > 1617523~ % 16312 1%
1641 2 % 17065 2 22 4] -
o e "Ei ”“ﬂ& ‘E_%tz 12 d
FPREPEPREF > EBRBR LI ABRTERELE KA (AARE
F176~232~237~246F ) > P&vd T#IBE S22 D
Borm2 BEBEHARE RT AEECFTRE I P
(REL 5452 46F ~ 495315L% %352 37TF ~ M40675.%
$87TZ91F ) ~ 447 | £ ¥RFLELFII4E57 29p &
T RBAFY G ARt FE g
%801 93F ) % *& r;ﬁ%" 2 E N T 2 2R
et T 5o B E I L ﬁﬁ’i
P AEREEPEOARL IR PFEFH T B &

%«ﬂﬂk



300068971 %% % 5‘ o #
f J1) 72 S SR E LA

} N
41\\
).
[a—
[u—
L
i
g |
[P
o
[a—
pan
=
i
:Z‘
\
33?
X0

NN
=
I
%
Nud
‘};:
(L
a

AT A9

g 7 5 **ﬁ » fz &0
i .iuTﬂﬁog%@iM
‘%*?iﬁ,&jEUijUT
4 -

R e oA EiSiEY L TlEwe gl %o A0 4
A F YR G E o BaER A e, o A BRI EHAL
5230 %23 o g Tpede iFz % A0 K% FFF L

J

FREANFERAA - EF FHEERA O EHERT IH
Bz g o "“T“"‘ FWRATEZ R B E 40T

Todeig # AR 24 7L FRBFFZR T 2 275 5 720
WETET 5 T kAE 5 300F F 27 FEAE MR B ER
iz 5160 %27 p ¢ R URdEE 218 - B 72 R 5
FH A AE6ELLY 2T [}av, THE A

6 5T AR BB SO0EI? (M EF%-2 U4 L&

b
i
mj



N

FEZ R14iE 53R T P EFAREE e B TR
% 3390F % 178 TF 40 B pA Bk 2 iﬁ»ﬁ. A EHE(!E R £
B R L B UEEE ) ¢ L8 2 2 PR
TR RBOE LT o
D RF AL BB HE AL TS AR
2 Pyt A

<

s LA

55
FAREIR T EBI S HI0EF]IA
AT HZTA G HHETN06 N HE T o MER LA
AAFIEE S B RFAER P T BRIRB T 8281
/z%%ﬁﬁﬁﬁm¢b=?ﬁﬂﬂﬂqwﬁ@ﬁ?ﬂméiwﬁ%Z

R Je a2 SRS AR 4 B ESI30 b 5
< o

(SETE RERTE S SN ‘ﬁ}f@«fnj_} WA o 5702 /f@f;"j“ P E
L E o B 2R R R B
¥ ,ﬂ,"ﬁ «N%: M B R AL T SRR TH S fiﬂlj °

C % o)

()= b2 FTesge s G R R D e
BAZ R ER R F NS @
7

1+
Ao Bldrk i

iz AR ERA > TEFE Al TR ALK
A KE S 2 R AUTIESLE RAB 0 W F oA 8P WP
Rl h FLRERFRL  RARFEHREP L G P 2
HPpAz R R 2 SR EE L 0 B2 fvFerz 2 q o
%%iﬁﬁf%@*ﬁ?u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ﬂﬁﬁz

:
Bk & rsch2 §5 L Ak B ETE e
Lﬁﬁﬁﬁbwﬁ’fﬁz 5% % 300% % 198 =0 Bo ~ % 3390% % 138 2
Fesie e Bopd B > 2 P22 £330 5B B E ~ B0 g
B aliE % 140F % 158 2. %@hmﬁﬁkoﬁz‘&%2~5~6~9
T2 AT AZES > 2T ERS | A E - T
BPopAz je R A BT RERRERN A HEART2-5-69
STIR 2. A e R SR REB EPTEEIE A B P BRI G

LT A EES  RT R ER BE - BB



7—%o&$4U—ﬁ¢%$@”‘$ﬁﬁﬁﬁﬁag“
 FTEAEEH R A ERE R OAERM S 2 R
g,,u*ﬁﬂwp&ﬁmf KB4 % JlBs— R N 2o
LEGSRL e BiERAE BOhIER T K- 2 FTes- 4k
& B T o
St B AR F - SRR LR R 7
SR TS 0?%%721@*&':; Fib =2 TR e
2o AL FEEER R (T §RARL T EFEER 412
$160F %278 2> FEH A > TR 5 T0ERR 2L o
M§UH541%%%&@:%m¢ﬁib@%3W%ﬁ 2N
%%ﬁ%%r%w% 25 ééifﬁ’mﬁmml Tk g
FEHRR FOE T W RS SR A gtk iT3E
%%ma?’ﬁﬁﬁiﬂ&%”%*dﬁﬁa_x&pﬁf
PRELE A BPEALEIFHAE F 0 RE A AR Hha X
PAATIFT LA f{2ZBEI 228 RREFLA 0 BEf
TAE AL > TAFREZR B EFME N AT EFS
KPF o BRAT D HAFAZRE IS S 2B fE
FABRARELEL2G AT A(R AL $22502228F )0 ¥
BEFAFY H 7R %””%@’f\ﬁ%‘*ﬂﬁﬁ
PAFSREZESAE LR E p MERE - kv 2
B~ oA EEAGRIR (FIERL BAES 57 4 3
Fed %2477 ) TAE T £+ 5201872
~E BT L S TREAHENZRLE -k £
hed v O 2P0 HRE) BN B e d RY K23 H

-

N
>
(%)

iy

N

‘ﬂ

111-‘

) | A
CO56F ) c f RmmAEEEETE 0 FME NG H
\4

e RPEF o FBEARAFRE CIkiET G FRR
FafrfaE i GHE;MEFARREZ FI2Z K T E
BommEies b MAFRREARL L T L2



HEFEE TERANFFTLEFIEFIFRZT ) 7257
= I}%B 2T o @ﬁ]%ﬁ;"‘ BaARABRE iiEd A
oo RANE FTAE S R 3L RT AR BRI
ﬂﬁ%’%ﬁ{sﬁr”’%i‘i?’%ﬁ%’ NE w2 FAE spE kg
TP Fim%4FWF%F 2 L e P (S
ﬂm%#ﬁﬁ~mﬂm@ﬁ“’§iﬁrﬁﬁﬁi@,jﬁ
B usndye s N rrFaed 2382

L2 A2 BOE L FERIETTAE Y 2T ¥ i
931'; %178 %2—;A~*FLL ﬁ‘fmﬁ;*%“‘"ﬂj i

f

&%@~ﬁ&%ﬁ\ﬁﬁ%4\ﬁ&éﬁ%ﬁ€ kS
&ﬁﬁ@@’ﬁ%%+%<%ﬁ%ﬁ’uﬁﬁgiﬁfﬂ
o ik E R 9IE R IIE%?Zﬂ\*&I\’?ﬂff’i“
EgE d o AN EANDF > hE s R
ip'u}%'f_%—if-"ﬂq

} —_

= T
—\4

)

&

—h

W
g
I
E-3
o
W
©oa
) )
==
[ay
—r
i
N5
\ _v_: 4,
A

(w,
-

ﬁﬁ»l%%qm@A
T
ueS
f
ﬁ ,'
2
(H}
i
L
i
'
P
\m
o~

-

=

i

4

<

W Y

pr

[ v

W

T

u
N

YN
|
s
=
fep
SHe
—.\‘\
™
N
pad

!
Tﬁ}- N
s e
She
o)y
M-
_1.15
S

—_

¢
-

&K
a
)
¥
%
¥
%
(w

N
»

>~

Y5
w
(Q
\\-:

(“
&
W

i

“

N

SO S
R
-

I

P

P
YN

o
AN 2}
=1 43‘

-

&«
q

«_:‘5

| ~ %D‘
;::
qQ
\;;u
a0
>~
o
fug _hj_\_
¢
E ol
i)
)
5
-
Pl
A
R
~ %
(w

.=

N R
90 T ~

i) 1:2: \\a
—‘F
(ﬂ}‘vﬁ*
\

- g
AL
%H‘E \‘,‘N“‘ EUIRS ﬁ‘a \—1"‘ E

=\
-_—
ﬁ\
/A

|

~ W
S T i B -V T

iz
e
-_—\

R
-

(H} IR
o
M »R T W IR R R

=
gr

TN
X



VMPAMAYEER R R T L T
%Bmwff ed 0 P EKIEB I SEEHEF2
%ﬁ%iﬁ”i%&ﬁ°

Ppt b BERAEFRZ F2TIE2Z 1% 15 ~ %299iF % 198 =

B Hidded < o

ARERBT 3R REBT R FF ISR

v i EY 23] 114 = 11 1 13 p

W AFEPER AR

Ho A PR B X 212 20 wABRED P RT R PR
AR LI H A AR PRI o R SRR ER 1620
R AR RTEd 2 (RS EET A2 AETGER) o T
PAEEFBFER ) o

=

S

v 5o EN 3 114 = 11 g 13 P

“‘_i’-"'“r”ﬁ s USEHFR A A A B = A 2
|~ Foi LA 50 e T

,1‘1"".41;@:—%/‘24:]9?%}3"% 2‘7? A "%“‘:,_4%577‘\.%,7‘1:]1‘;0

ELI A P A EA

FEEE D AP FRI A2 o

NE .

it 2

|2t g 8 bR IR £ [ EZ Dk
B (xF) (&%)

1 |#9F A2t B MS 0 112#5#13p £p5 5 (112262 5p ¢ (155 =~ 1ty

CASS



(\ER)

& 180 LINE A ToRgr L TDRJE
PRAGTE-MRGER | o ¥ 4L T T4 TDF
J Bitcoin, &7k > e r § f TR
T RE R RESIT R REES
PR Rdp T T PR R S £ 3
FEE LA

= 12pF37 4 3

FAE112267 14p B 14

(21953154 %192 29F )
2R EER

it e s i s (1112

9531% %83 ~87TF )

ACEE

(&2

AEIFHEBRS B N11285230P % pF
% B S LINEFE A TALE R B L
TMEw=tir ) THHFE vz 3 &
o TR T FERES AP e R IR

112#6% 12p
= 9pFE26 4 4

3

435,000~

T g -
CEESIPESERER SEY-
(L&EZH1321TF)

2R

B RFRERNT R R 1LE60 120 WIS 007 | e yp g ghane . w7 R
S R IR T e ] g | " IP6R 32 LW (LEE F5TIT3T)
ij\i_%_d’é*:" ° f/;%}-
3B &M [FRrm B M Forl128324p £/ 112267 12p 100§ ~ T
(2) [BBLAHHMLINEFAL 278, » & ¢ |} = 10/ 434 B

P T4 TDFJ Bitcoin, # 7 44 »
g RERE RTAREFENT Y
EFORBEPESHFE BT NLT
PR R L 5 & RIS o

oz

hL

.
F

(D112#6° 28p &3 44 (1

EE 5193257 )
@112#6" 28p &394 (2
L H19525F )
LR

Hig ks (LELH8T)

2,

4 |2k (A2 B BMS RA11285230p 250 112267 129 4§~ 1
(#2) |EET A MLINEFAL " Shirley , # 32 W |} = 11 pFd24 2 MKRII2ETY 19p 839 4 45
REA TR T3 EE JAPP b r g R [F (LEL5271331F)
TEE o RFREENTHESF  RLM 2.2 ik A
RIEPT AL+ gy 7 20 4 7 B AR 4 7) Ak A fhEES S TR
LTI AKIES o L APPSR (L ¥ % 5103110
67 )
5 |aves |Axwwm M2 E 11285815 5 |112#6 13p pg =~ 1k s
(B2) |5 BT A HAMLINEH 2 Tpdse p o 9|0 £ 9pE354 3% BOEEI12£67 20p W35 5 45
L, AL TR ESE Mg TAle (L®Z%33235F)
EFF L v BB A RFE 2.2 it g
(peichengex.com) § B ¥ @5 & » L TR E |[1226* 13p 3§ ~ itk & - LTAPPHR - =
BT Y EE > RFEERPIEE 0 k[ = 9pE38A 3 Faes (LELSINTEL S
AL EEIE LI £ A RES o 277)
6 | 25w Ak pEAE11285830p 205> |l1226° 13p by ~ 1T
(#2) [SEL A WLINEFRAL Al 2 g7 | T |+ = 9p&d50 3% 2 mpl12# 77 19p 83 545
FE-EE P IBRERE TP T FE R (L&%537142F)
X APP ber g B S GEE  RTORRES 2.2tk g
TR RLFAlt R ki ERNIY SRR R I AT
L EIE L S LA AR o 112#6" 13p pF ~ A A BAFTEEG 2 PR
b E QAT 3F Bk e (LELS13
532 161F )
T el [hdr B ME A 0112840 FRp > 3|1128679p ¢ BOF = 1. kg
(& # [BE G MLINEPS AL T musiksp , T 2 72| = OpF194 37 e B 11267 20p B39 4 45
) W w3 B E4E 0 T TDFJ Bitcoin (2 1840675% %295 30F )
R B e § RS RTARF 2.2t g
BETHEF 0 RF BB R @ AR g 0 R B APPE
dp 0 L IR L I D KRR G AT (L 40674 % % 39
5o T~ ¥933197F)
8 |Z pm |[22rsr B ML F 112857 B3 p » 5|112#67 12p (10572~ |1 g%
(%) B A MLINEFRAL T8 28, » % iR |? = 12004 37 2 HRII2#E87 3p B3 5 4
EfE TREEFAFESPAPP o (R 140675.% %313 33F )
REmE  REmmEp RENTDEF 22wk
REfREPT R Ry T L AR itk s (L 40675 % 510
e S EFEE ARE S o 2%)
9 |7aig? |AAxFrm B BAR 112859 B 5 p > 51226 13p (10§~ 1k s

$N\R




(\ER)

vl = 10pF44 2

iEd 112#129 27Tp W3 4
B & (
¥

EAL B GE MG T aR & % 40675 % ¥ 352 37

Baea sl AR RIS K B[12860 139 by
o kA AN R SRR ERE LI AL A 50504
e 2 o Ei

F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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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宥仁




選任辯護人  李文潔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31、11704號、第113年度偵字第406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宥仁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一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四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之調解筆錄二份所載之調解內容履行賠償義務；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三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廖宥仁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明知現今詐欺犯罪猖獗、詐欺手法多變，其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易遭他人利用該帳戶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可能供作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用，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前某時，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身分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亦無證據證明成員有3人以上）取得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彭昶盛、賴冠宇、唐會明、李佩儀、高雅慧、吳濡旭、許文昌、吳倉源、孫偉中施以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分別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分別轉帳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
二、程序部分：
　　被告廖宥仁所犯之罪，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依法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6、232、237、246頁），核與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供述證據大致相符，復有本案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5至46頁、偵9531號卷第35至37頁、偵4067號卷第87至91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虎尾分行114年5月29日函暨所附之網路銀行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各1份（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及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16日施行，下稱前次修正），嗣再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113年8月2日施行，下稱本次修正），涉及本案罪刑部分之條文內容歷次修正如下：
　1.關於一般洗錢罪之刑度，本次修正（含前次修正）前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
　2.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前次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次修正後條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次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㈡爰依罪刑綜合比較原則、擇用整體性原則，選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如下：　
　⒈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前次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6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年減輕後，為7年未滿，最高為6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為5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為5年〕。是其宣告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5年以下。
　⒉如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因被告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方坦承幫助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經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減刑之規定後，處斷刑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　
　㈢新舊法比較結果，兩者處罰上限相同，但新法處罰下限較舊法為重，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新法並非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規定論罪科刑。
五、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尚不能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行為等同視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其乃基於幫助之犯意，對於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資以助力，而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認被告屬幫助犯。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數次匯款至本案帳戶，乃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單一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於密接時間內多次對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分別為上開匯款行為，各詐欺行為獨立性薄弱，被害法益又屬單一，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對告訴人彭昶盛等9人詐取財物及洗錢，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㈢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爰依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之犯行，但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常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匯款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交付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助長社會詐騙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所為殊值非議；惟審酌其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2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另與告訴人許文昌、彭昶盛訴訟外和解，其餘告訴人於調解期日未到場致無法達成調解；兼衡被告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247頁）暨本件所受損害金額共為201萬72元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255、256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憑，審酌其於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許文昌、彭昶盛達成和解等情，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再酌被告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已調解成立，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2份調解筆錄所載之調解內容，向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支付損害賠償；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情節及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確實惕勵改過，並使其能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行為等情，參考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併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均交付保護管束。被告於緩刑期間，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七、沒收部分：
　㈠本件查無證據認定被告所為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有何獲取不法利得，故無庸為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之諭知。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次按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均有明定。參酌該條項之修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查依本件卷證所示，被告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縱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不具阻斷金流之效果，自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宗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本院調解筆錄2份。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轉帳時間
（民國）

		轉帳金額
(新臺幣)

		證據方法及出處



		1

		彭昶盛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3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詩思」「DFJ客服經理-陳健安」向彭昶盛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彭昶盛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許

		1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彭昶盛112年6月14日警詢筆錄（見偵9531號卷第19至29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見112偵9531卷第83、87頁）



		2

		賴冠宇(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選股機器人」「財經阮老師」「簡碧瑩」向賴冠宇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賴冠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4秒許

		4萬5,000元



		⒈供述證據：
　賴冠宇112年8月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3至17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投資廣告擷圖（見警卷第57至73頁）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32秒許

		4萬5,000元

		




		3

		唐會明(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年24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雅婷」向唐會明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唐會明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0時43分許

		10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唐會明於
①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②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警卷第85頁）



		4

		李佩儀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Shirley」向李佩儀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李佩儀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1時42分許

		4萬元

		⒈供述證據：
　李佩儀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27至31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偉享證券APP擷圖（見警卷第103至106頁）



		5

		高雅慧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5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群組「財務自由特訓班」、暱稱「阮慕驊、財經阮老師」「Alex-葉芳語」向高雅慧佯稱：加入投資平台(peichengex.com)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高雅慧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高雅慧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3至3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投資APP擷圖、匯款紀錄（見警卷第117頁至第12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8分許

		3萬元

		




		6

		吳濡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阮老師」「簡碧瑩-瑩瑩」向吳濡旭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吳濡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吳濡旭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7至42頁）
⒉非供述證據：
　玉山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35至161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7分許

		5萬元

		




		7

		許文昌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琳韻」「王雅婷」向許文昌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許文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9日上午9時19分許

		30萬元

		⒈供述證據：
　許文昌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29至30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APP畫面擷圖（見偵4067號卷第39頁、第93至97頁）



		8

		吳倉源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若菲」向吳倉源佯稱：下載鼎盛資產管理公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吳倉源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中午12時0分許

		10萬72元

		⒈供述證據：
　吳倉源112年8月3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1至33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偵4067號卷第102頁）



		9

		孫偉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潘婕如」向孫偉中佯稱：其係單親媽媽，且遭逢母喪，需借款始能繼承遺產等語，致孫偉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44分許

		1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孫偉中112年12月27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5至3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50分許

		5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宥仁





選任辯護人  李文潔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9531、11704號、第113年度偵字第4067號），被告於準備

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

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

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宥仁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

期徒刑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一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

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四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

件之調解筆錄二份所載之調解內容履行賠償義務；且應於本判決

確定後三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

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廖宥仁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明知現今詐欺犯罪猖獗、詐欺手法多變，其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易遭他人利用該帳戶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可能供作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用，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前某時，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身分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亦無證據證明成員有3人以上）取得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彭昶盛、賴冠宇、唐會明、李佩儀、高雅慧、吳濡旭、許文昌、吳倉源、孫偉中施以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分別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分別轉帳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

二、程序部分：

　　被告廖宥仁所犯之罪，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

    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被

    告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依法告知簡

    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

    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

    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

    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

    第176、232、237、246頁），核與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

    欄所示之供述證據大致相符，復有本案帳戶資料、交易明細

    （見警卷第45至46頁、偵9531號卷第35至37頁、偵4067號卷

    第87至91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虎尾分行114年5月29日函

    暨所附之網路銀行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各1份（見本院卷

    第85至93頁）及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

    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

    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四、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

    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16日施行，

    下稱前次修正），嗣再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

    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113年8月2日施行，下稱本次

    修正），涉及本案罪刑部分之條文內容歷次修正如下：

　1.關於一般洗錢罪之刑度，本次修正（含前次修正）前第14條

    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

    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

    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移列至第19條

    ，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

    未遂犯罰之。（第二項）」

　2.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前次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第16條

    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

    輕其刑。」，前次修正後條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次修正後移列至

    第23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

    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㈡爰依罪刑綜合比較原則、擇用整體性原則，選擇較有利者為

    整體之適用。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如下：　

　⒈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

    上7年以下，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前次修正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範圍為有

    期徒刑1月未滿6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年減輕後，為

    7年未滿，最高為6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

    之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

    第1項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為5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

    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為5年〕。是其宣告刑範圍為有期徒刑

    1月未滿5年以下。

　⒉如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因被告於本案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

    段規定，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本件被告於

    本院審理時方坦承幫助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

    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經適用刑法第30條第2

    項幫助犯減刑之規定後，處斷刑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

    。　

　㈢新舊法比較結果，兩者處罰上限相同，但新法處罰下限較舊

    法為重，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新法

    並非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規定論罪科刑。

五、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

    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

    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

    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被告提

    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尚不能與實施詐欺取財

    及洗錢犯罪之行為等同視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詐

    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其乃基於幫助之犯意，

    對於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資以助力，而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

    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認被告屬幫助犯。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附表編號2、5、6、9所示

    之人數次匯款至本案帳戶，乃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單一詐欺取

    財之犯意，分別於密接時間內多次對附表編號2、5、6、9所

    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分別為上開匯款行為，各

    詐欺行為獨立性薄弱，被害法益又屬單一，應論以接續犯之

    一罪。又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之行

    為，幫助詐欺集團對告訴人彭昶盛等9人詐取財物及洗錢，

    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名，為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處斷。　

　㈢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

    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又被告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爰依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雖未實際參與詐欺

    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之犯行，但其明知現行社會

    詐騙風氣盛行，常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

    騙匯款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交付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

    帳號及密碼，助長社會詐騙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

    財產上損害，更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

    害社會治安，所為殊值非議；惟審酌其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

    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成立調解，

    有本院調解筆錄2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另

    與告訴人許文昌、彭昶盛訴訟外和解，其餘告訴人於調解期

    日未到場致無法達成調解；兼衡被告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

    詳參本院卷第247頁）暨本件所受損害金額共為201萬72元及

    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25

    5、256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憑，審酌其於犯後終

    能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許文昌、彭昶盛

    達成和解等情，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年

    ，以勵自新。再酌被告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已調解成立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2份調

    解筆錄所載之調解內容，向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支付損害

    賠償；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情節及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

    法規範秩序、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確實惕勵改過，並使其

    能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行為等情，參考檢察官、被告

    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93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

    命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

    ，併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均交付

    保護管束。被告於緩刑期間，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

    併此敘明。　　

七、沒收部分：

　㈠本件查無證據認定被告所為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有何獲取

    不法利得，故無庸為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之諭知。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

    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

    ，應一律適用新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次按犯

    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均有明定

    。參酌該條項之修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

    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

    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

    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查依本件卷

    證所示，被告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縱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不

    具阻斷金流之效果，自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宗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本院調解筆錄2份。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轉帳時間 （民國） 轉帳金額 (新臺幣) 證據方法及出處 1 彭昶盛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3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詩思」「DFJ客服經理-陳健安」向彭昶盛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彭昶盛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許 1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彭昶盛112年6月14日警詢筆錄（見偵9531號卷第19至29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見112偵9531卷第83、87頁） 2 賴冠宇(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選股機器人」「財經阮老師」「簡碧瑩」向賴冠宇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賴冠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4秒許 4萬5,000元  ⒈供述證據： 　賴冠宇112年8月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3至17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投資廣告擷圖（見警卷第57至73頁）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32秒許 4萬5,000元  3 唐會明(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年24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雅婷」向唐會明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唐會明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0時43分許 10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唐會明於 ①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②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警卷第85頁） 4 李佩儀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Shirley」向李佩儀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李佩儀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1時42分許 4萬元 ⒈供述證據： 　李佩儀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27至31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偉享證券APP擷圖（見警卷第103至106頁） 5 高雅慧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5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群組「財務自由特訓班」、暱稱「阮慕驊、財經阮老師」「Alex-葉芳語」向高雅慧佯稱：加入投資平台(peichengex.com)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高雅慧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高雅慧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3至3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投資APP擷圖、匯款紀錄（見警卷第117頁至第12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8分許 3萬元  6 吳濡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阮老師」「簡碧瑩-瑩瑩」向吳濡旭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吳濡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吳濡旭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7至42頁） ⒉非供述證據： 　玉山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35至161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7分許 5萬元  7 許文昌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琳韻」「王雅婷」向許文昌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許文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9日上午9時19分許 30萬元 ⒈供述證據： 　許文昌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29至30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APP畫面擷圖（見偵4067號卷第39頁、第93至97頁） 8 吳倉源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若菲」向吳倉源佯稱：下載鼎盛資產管理公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吳倉源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中午12時0分許 10萬72元 ⒈供述證據： 　吳倉源112年8月3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1至33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偵4067號卷第102頁） 9 孫偉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潘婕如」向孫偉中佯稱：其係單親媽媽，且遭逢母喪，需借款始能繼承遺產等語，致孫偉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44分許 1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孫偉中112年12月27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5至3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50分許 5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宥仁




選任辯護人  李文潔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31、11704號、第113年度偵字第406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宥仁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一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四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之調解筆錄二份所載之調解內容履行賠償義務；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三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廖宥仁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明知現今詐欺犯罪猖獗、詐欺手法多變，其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易遭他人利用該帳戶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可能供作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用，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前某時，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身分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亦無證據證明成員有3人以上）取得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彭昶盛、賴冠宇、唐會明、李佩儀、高雅慧、吳濡旭、許文昌、吳倉源、孫偉中施以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分別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分別轉帳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
二、程序部分：
　　被告廖宥仁所犯之罪，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依法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6、232、237、246頁），核與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供述證據大致相符，復有本案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5至46頁、偵9531號卷第35至37頁、偵4067號卷第87至91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虎尾分行114年5月29日函暨所附之網路銀行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各1份（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及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16日施行，下稱前次修正），嗣再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113年8月2日施行，下稱本次修正），涉及本案罪刑部分之條文內容歷次修正如下：
　1.關於一般洗錢罪之刑度，本次修正（含前次修正）前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
　2.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前次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次修正後條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次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㈡爰依罪刑綜合比較原則、擇用整體性原則，選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如下：　
　⒈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前次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6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年減輕後，為7年未滿，最高為6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為5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為5年〕。是其宣告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5年以下。
　⒉如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因被告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方坦承幫助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經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減刑之規定後，處斷刑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　
　㈢新舊法比較結果，兩者處罰上限相同，但新法處罰下限較舊法為重，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新法並非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規定論罪科刑。
五、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尚不能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行為等同視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其乃基於幫助之犯意，對於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資以助力，而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認被告屬幫助犯。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數次匯款至本案帳戶，乃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單一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於密接時間內多次對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分別為上開匯款行為，各詐欺行為獨立性薄弱，被害法益又屬單一，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對告訴人彭昶盛等9人詐取財物及洗錢，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㈢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爰依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之犯行，但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常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匯款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交付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助長社會詐騙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所為殊值非議；惟審酌其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2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另與告訴人許文昌、彭昶盛訴訟外和解，其餘告訴人於調解期日未到場致無法達成調解；兼衡被告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247頁）暨本件所受損害金額共為201萬72元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255、256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憑，審酌其於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許文昌、彭昶盛達成和解等情，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再酌被告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已調解成立，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2份調解筆錄所載之調解內容，向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支付損害賠償；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情節及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確實惕勵改過，並使其能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行為等情，參考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併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均交付保護管束。被告於緩刑期間，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七、沒收部分：
　㈠本件查無證據認定被告所為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有何獲取不法利得，故無庸為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之諭知。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次按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均有明定。參酌該條項之修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查依本件卷證所示，被告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縱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不具阻斷金流之效果，自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宗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本院調解筆錄2份。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轉帳時間
（民國）

		轉帳金額
(新臺幣)

		證據方法及出處



		1

		彭昶盛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3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詩思」「DFJ客服經理-陳健安」向彭昶盛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彭昶盛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許

		1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彭昶盛112年6月14日警詢筆錄（見偵9531號卷第19至29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見112偵9531卷第83、87頁）



		2

		賴冠宇(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選股機器人」「財經阮老師」「簡碧瑩」向賴冠宇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賴冠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4秒許

		4萬5,000元



		⒈供述證據：
　賴冠宇112年8月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3至17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投資廣告擷圖（見警卷第57至73頁）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32秒許

		4萬5,000元

		




		3

		唐會明(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年24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雅婷」向唐會明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唐會明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0時43分許

		10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唐會明於
①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②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警卷第85頁）



		4

		李佩儀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Shirley」向李佩儀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李佩儀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1時42分許

		4萬元

		⒈供述證據：
　李佩儀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27至31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偉享證券APP擷圖（見警卷第103至106頁）



		5

		高雅慧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5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群組「財務自由特訓班」、暱稱「阮慕驊、財經阮老師」「Alex-葉芳語」向高雅慧佯稱：加入投資平台(peichengex.com)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高雅慧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高雅慧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3至3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投資APP擷圖、匯款紀錄（見警卷第117頁至第12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8分許

		3萬元

		




		6

		吳濡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阮老師」「簡碧瑩-瑩瑩」向吳濡旭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吳濡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吳濡旭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7至42頁）
⒉非供述證據：
　玉山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35至161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7分許

		5萬元

		




		7

		許文昌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琳韻」「王雅婷」向許文昌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許文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9日上午9時19分許

		30萬元

		⒈供述證據：
　許文昌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29至30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APP畫面擷圖（見偵4067號卷第39頁、第93至97頁）



		8

		吳倉源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若菲」向吳倉源佯稱：下載鼎盛資產管理公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吳倉源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中午12時0分許

		10萬72元

		⒈供述證據：
　吳倉源112年8月3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1至33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偵4067號卷第102頁）



		9

		孫偉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潘婕如」向孫偉中佯稱：其係單親媽媽，且遭逢母喪，需借款始能繼承遺產等語，致孫偉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44分許

		1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孫偉中112年12月27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5至3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50分許

		5萬元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6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宥仁





選任辯護人  李文潔律師

            林怡婷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531、11704號、第113年度偵字第406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宥仁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一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緩刑四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依附件之調解筆錄二份所載之調解內容履行賠償義務；且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三年內，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八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廖宥仁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明知現今詐欺犯罪猖獗、詐欺手法多變，其可預見將自己所有之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極易遭他人利用該帳戶從事詐欺取財犯罪，且可能供作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之用，仍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前某時，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身分不詳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以此方式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亦無證據證明成員有3人以上）取得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以如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彭昶盛、賴冠宇、唐會明、李佩儀、高雅慧、吳濡旭、許文昌、吳倉源、孫偉中施以詐術，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分別依該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附表所示時間，將附表所示金額分別轉帳至本案帳戶內，旋遭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及所在。

二、程序部分：

　　被告廖宥仁所犯之罪，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被告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依法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情形，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本案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同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76、232、237、246頁），核與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供述證據大致相符，復有本案帳戶資料、交易明細（見警卷第45至46頁、偵9531號卷第35至37頁、偵4067號卷第87至91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虎尾分行114年5月29日函暨所附之網路銀行申請書、金融卡申請書各1份（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及附表「證據方法及出處」欄所示之非供述證據在卷可參，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16日施行，下稱前次修正），嗣再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113年8月2日施行，下稱本次修正），涉及本案罪刑部分之條文內容歷次修正如下：

　1.關於一般洗錢罪之刑度，本次修正（含前次修正）前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

　2.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前次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次修正後條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次修正後移列至第23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㈡爰依罪刑綜合比較原則、擇用整體性原則，選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如下：　

　⒈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月以上7年以下，並依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前次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6年11月以下〔原法定最重本刑7年減輕後，為7年未滿，最高為6年11月(此為第一重限制)，再依行為時法之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為5年(此為第二重限制)，故減輕後之量刑框架上限為5年〕。是其宣告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未滿5年以下。

　⒉如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因被告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方坦承幫助洗錢犯行，無從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經適用刑法第30條第2項幫助犯減刑之規定後，處斷刑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　

　㈢新舊法比較結果，兩者處罰上限相同，但新法處罰下限較舊法為重，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後，新法並非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規定論罪科刑。

五、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查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尚不能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行為等同視之，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其乃基於幫助之犯意，對於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資以助力，而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認被告屬幫助犯。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數次匯款至本案帳戶，乃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單一詐欺取財之犯意，分別於密接時間內多次對附表編號2、5、6、9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分別為上開匯款行為，各詐欺行為獨立性薄弱，被害法益又屬單一，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被告以一提供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之行為，幫助詐欺集團對告訴人彭昶盛等9人詐取財物及洗錢，係以一行為觸犯數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㈢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一般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爰依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遞減之。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雖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之真正去向之犯行，但其明知現行社會詐騙風氣盛行，常以各種方式徵求他人金融帳戶資料供作詐騙匯款之用，竟甘冒上開風險貿然交付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助長社會詐騙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更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所為殊值非議；惟審酌其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成立調解，有本院調解筆錄2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另與告訴人許文昌、彭昶盛訴訟外和解，其餘告訴人於調解期日未到場致無法達成調解；兼衡被告自陳其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均不予揭露，詳參本院卷第247頁）暨本件所受損害金額共為201萬72元及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併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見本院卷第255、256頁），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憑，審酌其於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許文昌、彭昶盛達成和解等情，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被告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4年，以勵自新。再酌被告與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已調解成立，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應依附件2份調解筆錄所載之調解內容，向告訴人高雅慧、孫偉中支付損害賠償；另斟酌被告上開犯罪情節及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確實惕勵改過，並使其能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行為等情，參考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命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3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80小時之義務勞務，以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併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緩刑期間均交付保護管束。被告於緩刑期間，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七、沒收部分：

　㈠本件查無證據認定被告所為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有何獲取不法利得，故無庸為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之諭知。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次按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均有明定。參酌該條項之修法理由，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查依本件卷證所示，被告非實際提款或得款之人，亦未有支配或處分該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等行為，縱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不具阻斷金流之效果，自無從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宗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孟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巧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本院調解筆錄2份。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轉帳時間 （民國） 轉帳金額 (新臺幣) 證據方法及出處 1 彭昶盛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3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詩思」「DFJ客服經理-陳健安」向彭昶盛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彭昶盛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5日中午12時37分許 1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彭昶盛112年6月14日警詢筆錄（見偵9531號卷第19至29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匯款紀錄（見112偵9531卷第83、87頁） 2 賴冠宇(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選股機器人」「財經阮老師」「簡碧瑩」向賴冠宇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賴冠宇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4秒許 4萬5,000元  ⒈供述證據： 　賴冠宇112年8月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3至17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投資廣告擷圖（見警卷第57至73頁）    112年6月12日上午9時26分32秒許 4萬5,000元  3 唐會明(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3年24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王雅婷」向唐會明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唐會明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0時43分許 10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唐會明於 ①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②112年6月28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19至2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警卷第85頁） 4 李佩儀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Shirley」向李佩儀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李佩儀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上午11時42分許 4萬元 ⒈供述證據： 　李佩儀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27至31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偉享證券APP擷圖（見警卷第103至106頁） 5 高雅慧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15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群組「財務自由特訓班」、暱稱「阮慕驊、財經阮老師」「Alex-葉芳語」向高雅慧佯稱：加入投資平台(peichengex.com)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高雅慧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高雅慧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3至35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投資APP擷圖、匯款紀錄（見警卷第117頁至第12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38分許 3萬元  6 吳濡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年30日某時，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AI阮老師」「簡碧瑩-瑩瑩」向吳濡旭佯稱：下載「偉享證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股票獲利可期等語，致吳濡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5分許 5萬元 ⒈供述證據： 　吳濡旭112年7月19日警詢筆錄（見警卷第37至42頁） ⒉非供述證據： 　玉山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臺灣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35至161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9時47分許 5萬元  7 許文昌 (未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4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琳韻」「王雅婷」向許文昌佯稱：下載「DFJ Bitcoin」投資軟體，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許文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9日上午9時19分許 30萬元 ⒈供述證據： 　許文昌112年6月20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29至30頁） ⒉非供述證據： 　匯款紀錄、對話紀錄、APP畫面擷圖（見偵4067號卷第39頁、第93至97頁） 8 吳倉源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吳若菲」向吳倉源佯稱：下載鼎盛資產管理公司APP，加入會員並儲值，投資虛擬貨幣獲利可期等語，致吳倉源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2日中午12時0分許 10萬72元 ⒈供述證據： 　吳倉源112年8月3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1至33頁） ⒉非供述證據： 　對話紀錄（見偵4067號卷第102頁） 9 孫偉中 (提告) 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5月間某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潘婕如」向孫偉中佯稱：其係單親媽媽，且遭逢母喪，需借款始能繼承遺產等語，致孫偉中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轉帳右列金額至本案帳戶。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44分許 10萬元 ⒈供述證據： 　孫偉中112年12月27日警詢筆錄（見偵4067號卷第35至37頁）      112年6月13日上午10時50分許 5萬元  



　　　







